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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2）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cninfo.com.

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

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88号长江证券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议案。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刘正斌。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490人，代表股份2,797,197,5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816%；出席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6人，代表股份305,19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89%；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会议的股东共484人，代表股份2,492,000,3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62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607,396股

占99.9074%

反对：2,276,000股

占0.0814%

弃权：314,200股

占0.0112%

（二）《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754,396股

占99.9127%

反对：2,127,800股

占0.0761%

弃权：315,400股

占0.0113%

（三）《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559,296股

占99.9057%

反对：2,324,100股

占0.0831%

弃权：314,200股

占0.0112%

（四）《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502,796股

占99.9037%

反对：2,571,400股

占0.0919%

弃权：123,400股

占0.0044%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6,461,861股

占99.6900%

反对：2,571,400股

占0.2959%

弃权：123,400股

占0.0142%

（五）《关于公司发行境内债务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86,953,373股

占99.6338%

反对：6,262,157股

占0.2239%

弃权：3,982,066股

占0.1424%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58,912,438股

占98.8214%

反对：6,262,157股

占0.7205%

弃权：3,982,066股

占0.4582%

（六）《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 所有子议案均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1、与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新理益集团有限公司、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三号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 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

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上述股东表决股份总数1,065,505,642股。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731,691,954股，意见如下：

同意：1,724,568,522股

占99.5886%

反对：6,875,132股

占0.3970%

弃权：248,300股

占0.0143%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2,033,229股

占99.1804%

反对：6,875,132股

占0.7910%

弃权：248,300股

占0.0286%

2、与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上述股东表决股份总数862,535,293股。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934,662,303股，意见如下：

同意：1,927,529,222股

占99.6313%

反对：6,956,381股

占0.3596%

弃权：176,700股

占0.009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2,023,580股

占99.1793%

反对：6,956,381股

占0.8004%

弃权：176,700股

占0.0203%

3、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宏泰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鄂旅投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 上述股东表决股份总数509,836,803股。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287,360,793股，意见如下：

同意：2,280,287,112股

占99.6907%

反对：6,895,981股

占0.3015%

弃权：177,700股

占0.0078%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59,319,858股，意见如下：

同意：352,246,177股

占98.0314%

反对：6,895,981股

占1.9192%

弃权：177,700股

占0.0495%

4、与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相关企业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89,914,815股

占99.7396%

反对：6,913,381股

占0.2472%

弃权：369,400股

占0.0132%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1,873,880股

占99.1621%

反对：6,913,381股

占0.7954%

弃权：369,400股

占0.0425%

5、与其他关联人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该子议案回避表决，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

计入有效表决总数。 上述股东表决股份总数248,200,000股。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548,9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546,615,465股

占99.9065%

反对：2,117,331股

占0.0831%

弃权：264,800股

占0.0104%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620,9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618,574,530股

占99.6164%

反对：2,117,331股

占0.3410%

弃权：264,800股

占0.0426%

（七）《关于公司聘用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3,492,016股

占99.8675%

反对：3,267,680股

占0.1168%

弃权：437,900股

占0.015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5,451,081股

占99.5737%

反对：3,267,680股

占0.3760%

弃权：437,900股

占0.0504%

（八）《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与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3,936,565股

占99.8834%

反对：2,764,431股

占0.0988%

弃权：496,600股

占0.0178%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5,895,630股

占99.6248%

反对：2,764,431股

占0.3181%

弃权：496,600股

占0.0571%

（九）《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与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206,665股

占99.8931%

反对：2,741,731股

占0.0980%

弃权：249,200股

占0.0089%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6,165,730股

占99.6559%

反对：2,741,731股

占0.3154%

弃权：249,200股

占0.0287%

（十）《关于公司管理层2024年度薪酬与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195,316股

占99.8927%

反对：2,737,980股

占0.0979%

弃权：264,300股

占0.0094%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6,154,381股

占99.6546%

反对：2,737,980股

占0.3150%

弃权：264,300股

占0.0304%

（十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0,009,879股

占99.7430%

反对：6,989,917股

占0.2499%

弃权：197,800股

占0.007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1,968,944股

占99.1730%

反对：6,989,917股

占0.8042%

弃权：197,800股

占0.0228%

（十二）《公司2024年度风险控制指标报告》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829,216股

占99.9153%

反对：2,007,980股

占0.0718%

弃权：360,400股

占0.0129%

（十三）《关于公司2025年度风险偏好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759,016股

占99.9128%

反对：2,102,280股

占0.0752%

弃权：336,300股

占0.0120%

（十四）《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 所有子议案均为以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 均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

过。

1、《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史占中）》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648,616股

占99.9089%

反对：2,167,680股

占0.0775%

弃权：381,300股

占0.0136%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6,607,681股

占99.7067%

反对：2,167,680股

占0.2494%

弃权：381,300股

占0.0439%

2、《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余振）》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659,616股

占99.9093%

反对：2,154,680股

占0.0770%

弃权：383,300股

占0.01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6,618,681股

占99.7080%

反对：2,154,680股

占0.2479%

弃权：383,300股

占0.0441%

3、《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潘红波）》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647,816股

占99.9088%

反对：2,167,680股

占0.0775%

弃权：382,100股

占0.01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6,606,881股

占99.7066%

反对：2,167,680股

占0.2494%

弃权：382,100股

占0.0440%

4、《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张跃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2,797,197,596股，意见如下：

同意：2,794,645,616股

占99.9088%

反对：2,167,680股

占0.0775%

弃权：384,300股

占0.013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869,156,661股，意见如下：

同意：866,604,681股

占99.7064%

反对：2,167,680股

占0.2494%

弃权：384,300股

占0.044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熊昕、陈婷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979� � � � � � �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5-034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凤凰大道777号爱众运营中心5楼9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9,782,5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经公司全体董事推举的董事李常兵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熊运开先生、独立董事张亚光先生、独立董事唐海涛先生因工作冲突未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杨晓玲女士因工作冲突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杨伯菊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259,050 99.4847 2,360,160 0.4818 163,344 0.0335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273,750 99.4877 2,314,560 0.4725 194,244 0.0398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230,750 99.4789 2,373,960 0.4846 177,844 0.0365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869,050 99.4051 2,778,660 0.5673 134,844 0.0276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65,814 99.4657 2,432,460 0.4966 184,280 0.037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729,214 99.3765 2,413,760 0.4928 639,580 0.1307

7、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184,914 99.4696 2,422,560 0.4946 175,080 0.0358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7,091,314 99.4505 2,471,160 0.5045 220,080 0.045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6,827,814 99.3967 2,734,960 0.5584 219,780 0.0449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

案

87,343,443 96.7719

2,778,

660

3.0786 134,844 0.1495

6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7,203,607 96.6170

2,413,

760

2.6743 639,580 0.70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取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审

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田原、龚星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70�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6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聊城市中华路与松桂大街交叉口创新高科产业园3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1,750,5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82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郑广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

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薛泰尧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25,700 99.9846 17,700 0.0109 7,100 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25,700 99.9846 17,700 0.0109 7,100 0.0043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23,600 99.9833 18,200 0.0112 8,700 0.005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23,600 99.9833 18,200 0.0112 8,700 0.005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20,300 99.9813 22,300 0.0137 7,900 0.004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23,900 99.9835 18,200 0.0112 8,400 0.005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305,800 99.5905 42,100 0.3151 12,600 0.094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1,700,700 99.9692 41,900 0.0259 7,900 0.00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3,330,300 99.7739 22,300 0.1669 7,900 0.0591

6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3,333,900 99.8009 18,200 0.1362 8,400 0.0628

7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3,305,800 99.5905 42,100 0.3151 12,600 0.0943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3,310,700 99.6272 41,900 0.3136 7,900 0.059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6、7、8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议案7涉及关联股东聊城市金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聊城市金源新旧动能转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郑广会、聊城市鑫智源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聊城市鑫慧源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尔康、王天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449� � � � � � � �证券简称：联芸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5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4,902,503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4,902,503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6月7日出具的《关于同意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906号），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芸科技” 或“公司” ）获准首次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00万股，并于2024年11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36,000.00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46,000.0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94,902,

503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85.85%，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5,097,497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4.1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3,923名，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参与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并中签的配售对象，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4,902,50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1.07%。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4,902,503股，现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2025年5月29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

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该部分网下配售限售股采用比例限售方式，各配售

对象承诺所获配股票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

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

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联芸科技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4,902,5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7%，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29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

售股的持有者

4,902,503 1.07% 4,902,503 0

合计 4,902,503 1.07% 4,902,503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注2： 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明细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902,503 上市之日起6个月

合计 4,902,503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联芸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72�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2025-025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会议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江淦钧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索菲亚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16: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6、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知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本通知列明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

8、出席对象：

（1）凡截至2025年5月15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9、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89号索菲亚发展中心大厦33楼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以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75人，代表公司

股份501,695,5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2.0946%（截至2025年5月15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963,047,

164股）。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名， 代表股份414,950,6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963,047,164股）的

43.087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3、网络投票的情况

在本次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6人，代表股份86,744,9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63,047,

164股）的9.007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461,68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34%；反对161,700股，反

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22%；弃权72,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14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6,616,96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161,7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1862%；弃权72,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3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461,68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34%；反对161,700股，反

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22%；弃权72,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14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6,616,96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07%；反对161,7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1862%；弃权72,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3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462,68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36%；反对160,700股，反

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20%；弃权72,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14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6,617,96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18%；反对160,7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1850%；弃权72,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3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4,400,180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5458%；反对7,242,009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4435%；弃权53,4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10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79,555,454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1.6001%；反对7,242,009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8.3384%；弃权53,4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61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462,08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35%；反对155,700股，反

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10%；弃权77,8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1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6,617,36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7311%；反对155,7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1793%；弃权77,8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96%。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459,78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530%；反对161,300股，反

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322%；弃权74,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14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6,615,06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7285%；反对161,3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1857%；弃权74,5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5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89,417,01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7.5526%；反对12,174,376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4266%；弃权104,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0.020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74,572,287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85.8625%；反对12,174,376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总数的14.0176%；弃权104,2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2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434,58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480%；反对211,300股，反

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21%；弃权49,7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09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6,589,86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6995%；反对211,3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2433%；弃权49,7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57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6,949,555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0540%；反对4,685,334股，

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339%；弃权60,7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0.012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2,104,82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4.5354%；反对4,685,334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股份总数的5.3947%；弃权60,7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69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199,08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9010%；反对408,600股，反

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5%；弃权87,9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17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6,354,36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4283%；反对408,6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4705%；弃权87,9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01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东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1,146,689股，同意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906%；反对458,500股，反

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914%；弃权90,4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0.018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86,301,963股，同意票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3680%；反对458,500股，反对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总数的0.5279%；弃权90,400股，弃权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1041%。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陈涵涵律师、卢润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会议主持人、与会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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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平海路999号迎丰股份办公大楼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796,0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79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傅双利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倪慧芳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630,180 99.9510 124,200 0.0366 41,700 0.012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628,180 99.9504 124,200 0.0366 43,700 0.013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638,180 99.9533 124,200 0.0366 33,700 0.01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638,180 99.9533 124,200 0.0366 33,700 0.01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633,580 99.9520 126,700 0.0373 35,800 0.0107

6、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2,014,143 99.9481 130,500 0.0405 36,700 0.0114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619,980 99.9480 129,500 0.0382 46,600 0.013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628,380 99.9505 125,500 0.0370 42,200 0.0125

9、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627,980 99.9503 125,200 0.0369 42,900 0.012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4,315,215 99.6346 126,700 0.2848 35,800 0.0806

6

关于确定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

度薪酬的议案

44,310,515 99.6240 130,500 0.2934 36,700 0.0826

7

关于确定公司监事

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44,301,615 99.6040 129,500 0.2911 46,600 0.1049

9

关于补选第三届监事

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44,309,615 99.6220 125,200 0.2814 42,900 0.096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关联股东傅双利、马颖波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茜芝、张晓剑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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